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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0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利得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17 

 

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

 

 

 

 

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

会议通知于2013年4月8日以直接发放、电子邮件、传真等方式发出，会议于2013年4

月19日下午1：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由董事长高利民先生召集并主持，出席会

议的董事为:高利民先生、高王伟先生、黄立新先生、孟宏亮先生、沈国芳女士、独

立董事王玉萍女士、沈福荣先生、张旭先生、邵毅平女士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。本

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，实际出席董事9人，董事宋祖英女士因出差授权委托董事长

高利民先生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，董事葛骏敏先生因出差授权委托董事黄立新先生

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。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监事、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。本次会议召

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，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以11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参与土地使用权

竞拍的议案》。 

具体内容：该土地使用权位于马桥街道经编一路东侧，万方经编北侧，属于公

司南北二个厂区的连接道路，为了公司厂区的安全管理和物流管理，公司决定参与

竞买该地块，地块编号为(海土字（2013）052 号)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出让方名称和地址： 

出让方名称：海宁市国土资源局；地址：海宁市梅园路 203号。 

2、标的土地使用权情况： 

土地位置：马桥街道经编一路东侧、万方经编北侧；出让面积：4217 平方米；

用地性质：工业用地；容积率:不小于 1.25；建筑密度：不大于 50%不小于 26%；出

让年限：38年。起拍价：240万元。 

董事会同意公司参与该地块的竞拍，由经营层办理相关手续。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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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

26 号：土地使用权及股权竞拍事项》的规定，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暂缓

披露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中有关土地使用权竞买的事项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5 月 8 日 




